
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可概況表 

項目 概    況 

核准日期文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7 日，衛授家字第 1090001793 號 

證書字號 衛授家家支收字第 109003 號 

有效期限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4 日止 

單位名稱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園 

負責人 陳紹崇 

服務處所名稱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園 

服務處所地址 高雄市路竹區自由街 132 巷 13 號 

聯絡電話: 07-6960777 傳真 07-6960555 

網站 http://babyangel.org.tw 

服務類別 

(服務國家地區) 

國內收出養：臺灣全區（含離島地區） 

服務對象 

一、收出養童 

(一)0到 6歲無依嬰兒及兒童。 

(二)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者。 

(三)父母雙亡者。 

(四)家庭變故無力照顧者之收容保護及教養。 

(五)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者。 

(六)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 

(七)上述由政府及相關單位轉介之個案經評估有出養需求之嬰

幼兒。 

二、收養人： 

(一)收養人須與被收養人年齡差距在 20歲至 50歲以下。 

(二)收養人有固定住所及正當職業者或相當資產者，有穩定的

經濟能力可養育兒童。 

(三)收養人無不良嗜好品格端正且身心健康成熟。  

(四)收養人須無刑事犯罪者。 

(五)收養人能真心接納、愛護與照顧被收養人。 

服務項目 

一、出養服務項目 

(一)提供出養諮詢服務。 

(二)接受出養人申請，並建立檔案。 

(三)進行出養人會談、訪視或調查。 

(四)評估出養之可行性及必要性。 

(五)進行出養人、被收養人和其原生家庭服務。 

(六)評估被收養人在等待出養期間之安置服務需求，接受出養

人委託，提供被收養人安置服務。 

(七)確認出養家庭對收養家庭之期待，與出養人共同尋求適當

收養人。 

(八)協助被收養人與收養人媒合。 

(九)提供被收養人與收養家庭進行漸進式接觸及試養階段所需



之協助，並進行試養後評估。 

(十)辦理出養人追蹤輔導。  

(十一)出養服務宣導。  

(十二)出養服務之權益申訴。 

二、國內收養服務項目 

(一)提供收養諮詢服務。 

(二) 收養人書面申請並建立檔案。 

(三) 收養人說明會。 

(四)審核收養人書面資料。 

(五)正式簽訂國內收養媒合服務契約（開案）。 

(六)收養父母準備教育課程。 

(七)收養人會談、訪視、調查及評估。 

(八)收養人資格審查會。 

(九)媒合配對。 

(十)漸進式接觸。 

(十一)試養期服務。 

(十二)協助辦理法院收出養認可收養。 

(十三)法院裁定及確定。 

(十四)追蹤輔導與支持性服務。 

(十五)結案。 

(十六)協助尋親相關事宜。 

(十七)收養服務宣導。 

收養人條件 

(一)收養人須與被收養人年齡差距在 20歲至 50歲以下。 

(二)收養人有固定住所及正當職業者或相當資產者，有穩定的經

濟能力可養育兒童。 

(三)收養人無不良嗜好品格端正且身心狀況穩定。  

(四)收養人須無刑事犯罪者。 

(五)收養人能真心接納、愛護與照顧被收養人。 

備註 

 



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及財團法人 

從事收出養媒合服務收費項目及金額明細表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園 

國內收養服務(新臺幣)：120,000 元 

收費階段 

(項目) 
收費金額 說明 

申請、準備教

育與審查階段 
30,000 

一、服務項目如下： 

(一)提供收養諮詢服務。 

(二)辦理收養說明會。 

(三)提供有意收養者準備教育課程。 

(四)進行收養人書面資料審核。 

二、於參加「收養人親職準備教育課程」前，支付費用總價 25%，計

新臺幣 3 萬元整。 

三、退費機制：若收養人主動退出，或可歸責於收養人之事由，致審

查不通過，將不退費，若因可歸責本家園之因素而退出，則依參

加的程度按比例退費。 

四、第二次於本家園申請收養認可之家庭，「收養人親職準備教育課

程」之第一階段 3 萬元酌予不收費用。 

試養階段 60,000 

一、服務項目如下： 

(一)進行收養人會談、訪視、調查及評估工作。 

(二)辦理收養人資格審查會。 

(三)協助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媒合。 

(四)漸進式接觸。 

(五)協助被收養人進行試養。 

(六)協助辦理法院收出養認可收養。 

二、於試養期日開始 7 日內，支付費用總價 50%，計新臺幣 6 萬元整。 

三、退費機制：若收養人主動退出，將不退費，若因試養不通過，本

家園之退費機制為扣除基本支出後，退還餘額。 

收養認可裁定

後階段 
30,000 

一、服務項目如下： 

(一)辦理收養家庭追蹤輔導，期間至少 7 年，並提供支持性服務。 

(二)辦理收養家庭互助團體及其他後續服務。 

(三)收養前後評估被收養人若需要心理輔導，則提供被收養人心理

輔導服務。 

二、於完成被收養人裁定後 7 日內，支付費用總價 25%，計新臺幣 3

萬元整。 

三、若被收養人為特殊需求兒童，則本階段不收費。 

四、退費機制：收養認可不通過，則本階段不收費。 

收費方式 

匯款銀行：彰化銀行               

匯款帳號：9547-01-010181-00 

匯款戶名：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園 

注意事項： 

※匯款費用依各流程階段進行繳費。 

※匯款後，請來電告知，以確認匯款成功和開立收據。 

※本家園可視出養兒童之年齡、身心健康及家庭狀況等情形衡量調降收費標準。 

※所收費用包括人事費、專業服務費用及行政費用。 

說明：本表變更應報請衛生福利部同意後，始得變更。 

 


